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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政府 函
地址：97001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17號

承辦人：陳香茹

電話：03-8462860#223

傳真：03-8462776

電子信箱：trshiang@hlc.edu.tw

受文者：花蓮縣花蓮市中原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2月26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學字第1090034947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附件1、附件2、附件3 (376550000A_1090034947_ATTACH1.pdf、

376550000A_1090034947_ATTACH2.pdf、376550000A_1090034947_ATTACH3.pdf)

主旨：有關教育部「109年友善校園獎」評選及表揚事宜，請貴

校於本（109）年4月30日前提報薦送資料(含：檢核表、

薦送一覽表、遴選表件及光碟)予本府教育處，俾後續審

查及報部作業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09年2月24日臺教學(二)字第1090025606A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獎項資格說明如下：

(一)特殊貢獻人員獎：具有其代表性，爰獨立為一項，不放

置於傑出人員獎項下；如各級學校校長長期致力於學輔

工作之推展，對學輔工作政策規劃、執行及推廣具重大

貢獻，亦得提報此類。

(二)傑出人員獎：

１、傑出學輔主管獎：考量人力配置因素，爰學務主任、

輔導主任均提報此類。

２、傑出學務人員獎：除學務主任外，其餘領有主管加給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0

1090000657

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109/02/26

■■■■■■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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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學務人員(如：生教組長、訓育組長等)及一般學務

人員(如護理師)均提報此類。

３、傑出輔導人員獎：除輔導主任外，其餘領有主管加給

之輔導室人員(如輔導室組長)、專任輔導師及資源中

心教師等均提報此類。

４、傑出導師獎：提報者需具備導師資格。

５、傑出行政人員：對學輔政策方案規劃及執行有具體顯

著或持續性貢獻之各級政府行政人員(包括各級政府設

立之輔導諮商中心人員、主任及督導)提報此類。

三、國立小學列入所在地縣市政府進行遴選，各校提報時請備

妥相關表件(如附件3)正本一式3份，並將電子檔傳送至本

府承辦人電子信箱：trshiang@hlc.edu.tw。

四、檢附友善校園獎評選要點(附件1)、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預

定執行期程」(附件2)、初選薦送遴選名額一覽表及填寫說

明(含檢核表、薦送一覽表、遴選表及106年至108年表揚名

單)(附件3)各1份，或請逕至教育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

網站「資料下載區」下載使用(網址：https://depart.

moe.edu.tw/ed2800/)，標題：「109年教育部友善校園獎

遴選表件」。

正本：本縣各公立國民中-小學、國立東華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、慈濟學校財團法人

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國小部、花蓮縣私立海星國民小學、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

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國中部、花蓮縣私立海星高級中學國中部、花蓮縣學生輔導

諮商中心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學管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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